	高壓氣體容器 (車載型無縫集合容器)
	重新 
	檢查自行檢查紀錄


	事業單位名稱
	
	設備編號
	

	型式及名稱
	
	重新檢查號碼
	

	檢 查 項 目
	檢查內容及實測數據
	檢查結果

	一、文件確認
	□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國外標準相關檢查證明文件
□外國進口具有相當檢查證明文件。
	

	
	2.前經檢查合格証明文件。□重新檢查
	

	
	3.明細表所填內容應與結構詳圖、強度計算書等相符。
	

	
	4.構造詳圖及強度計算書：□內容積□最高使用壓力□胴體□端板□人孔 等相關受壓件強度。
	

	二、構造及尺寸
	1.胴體、端板等材料厚度應大於計算最小厚度。

  實測厚度: 胴體：　　　　  mm，端板：　　　 　 mm
	

	
	2.胴板、端板等構造尺寸應符合設計規定並與構造詳圖相符。      
	

	
	3.強度計算應以相關耐壓試驗壓力核算受壓件板厚須在規定值以上。
	

	
	4.外徑超過250㎜之容器最小厚度應在3㎜以上。
	

	
	5.垂直於容器胴部之軸同一斷面之最大厚度與最小厚度之差，應在平均厚度之20%。
	

	
	6.垂直於容器胴部之軸同一斷面之最大外徑與最小外徑之差，不得超過該最大外徑與最小外徑之平均值之2%。
	

	三、外觀
	1.外部檢查: 無明顯之切傷,刻傷,凹痕,膨脹,腐蝕。
	

	
	2.內部檢查: 無明顯之切傷,刻傷,凹痕,膨脹,腐蝕。
	

	四、耐壓試驗
	1.外國進口之新品得依國外試壓記錄免實施。
	

	
	2.以最高灌裝壓力之5/3以上壓力施行耐壓試驗。

  試驗壓力:___________ Kg/cm2
	

	
	3.經耐壓試驗時後膨脹率應為10%以下。
	

	
	4.在加壓時無洩漏或不均勻膨脹。
	

	五、附屬品氣密試驗
	1.外國進口之新品得依國外試壓記錄免實施。
	

	
	2.以耐壓試驗壓力之3/5以上壓力施行氣密試驗。

  試驗壓力：​​​_________Kg/cm2
	

	
	3.塗抹試驗應無漏氣。
	

	六、釋壓裝置
	1.破裂片之構造、規格、性能及吹洩容量應符合規定。

閥徑:___________   設定壓力:         kgf/cm2
數量:___________   吹洩容量:         kg/hr
	

	
	2.安全閥之構造、規格、性能及吹洩容量應符合規定。
    閥徑:___________   設定壓力:         kgf/cm2
    數量:___________   吹洩容量:         kg/hr
	

	
	3.安全閥性能測試如紀錄表：□現場測試合格
□依事業單位測試紀錄確認。
	

	七、壓力表
	壓力表最高刻度應為最高灌裝壓力之1.5~3倍。

規格：最大刻度            kg/cm2×面徑           mm
	

	八、高度檢知桿
	頂端應高於槽體頂部，裝設在槽體附件10cm以上，且應具有可撓性。
(貨車式或車輛駕駛室於現場之半拖車、全拖車式方予實施)
	

	九、保護框
	1.應設可使容器相互間及集合容器與車輛間緊結之措施。
	

	
	2.材料及構造應與原設計相符，並符合相關基準21。
	

	十、緩衝器
	車架、骨架後部離槽體後端40cm以上位置應設符合規定之緩衝器。
	

	十一、工作箱
	1.設置於車輛左側以外之位置。
	

	
	2.與車輛後保險桿後面間之水平距離保持在20㎝以上。
	

	十二、標示
	1.槽體表面積應漆成□紅色□灰色□白色。
	

	
	2.可燃性氣體槽體外側兩面應以正楷100㎜以上標示「嚴禁煙火」字樣。
	

	
	3.在車輛後部容易辨認位置標示裝載物品名稱字樣。
	

	
	4.於車輛易見處，分別標示「高壓氣體」字樣及最大罐裝壓力。
	

	
	5.閥及其開閉方向與狀態辨識措施。
	

	備   註
	1.本紀錄表係供事業單位參考填用，乙式兩份，分由檢查機構及事業單位保存。

2.檢查結果欄，符合者打「ˇ」、不符者打「×」並簡要敘述、無該項者打「/」。

	表單編號
	P3-62-52A
	98.11       


	檢查人員簽章：
	
	檢查單位簽章：：
	
	設置事業單位簽章：
	

	檢查日期：
	
	檢查日期：：
	
	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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